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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税消费品“视同销售”的本质

“视同销售”是税法上认定的一种特殊的销售形式，这种

销售形式一般不会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但按照税法

的规定，只要是消费税纳税人（我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

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产生了应交消费税行为，不管有

没有产生经济利益流入，都要作为销售处理，计算交纳消费税。

会计上要确认收入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五个条件：淤企业

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于企业

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

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盂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榆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虞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

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纳税人将应税消费品用于生产非应税消费品、在建工程、

管理部门、非生产机构等方面，存货的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

仅是在企业内部流转，不满足收入确认条件；将应税消费品用

于馈赠、赞助等，不能带来经济利益（不能增加企业资产或者

减少企业负债），也不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纳税人将应税消费

品用于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所有权发生

转移，也能使经济利益流入企业（如用于职工福利、奖励等可

以减少企业的负债，间接导致经济利益流入企业），符合收入

确认条件。由于消费税是价内税，则在会计上如果已经确认了

销售收入，记入“长期股权投资”、“应付职工薪酬”、“在建工

程”等项目，则消费税不应再重复记入；如果尚未确认收入，仅

结转成本，则应当将消费税计入相关项目成本。

二、应税消费品“视同销售”的会计处理

消费税“视同销售”的会计处理关键是判断该行为是否满

足收入确认条件。

1. 对于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消费税视同销售行为，应当

将消费税记入当期损益“营业税金及附加”。淤按照公允价值

确认销售收入，记入“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科目贷

方，按照销售额乘以增值税税率计算的增值税，记入“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费）”科目贷方，按照两者合计记入

相关项目的借方。于结转销售成本，借记“主营业务成本”、“其

他业务收入”科目，贷记“库存商品”、“发出商品”、“委托代销

商品”等科目。盂将消费税记入当期损益“营业税金及附加”，

借记“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消费

税”科目。

例 1：某企业下设的职工食堂享受企业提供的补贴，本月

领用自产应税产品一批，该产品的账面价值 3 000 元，售价

5 500元（不含增值税，含消费税），适用的消费税税率为 10%、

增值税税率为 17%。

该企业的有关会计分录如下：淤确认收入：借：应付职工

薪酬———职工福利 6 435；贷：主营业务收入 5 500，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935。于结转成本：借：主营业务

成本 3 000；贷：库存商品 3 000。盂计算消费税。计提消费

税=5 500/（1+10%）伊10%=500（元）。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5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500。

2. 对于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消费税视同销售行为，不

确认收入，仅结转成本，并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按存货成本

及相关税费合计数借记“在建工程”、“营业外支出”等科目，按

存货成本贷记“库存商品”、“发出商品”、“委托代销商品”等科

目，按计算出的增值税和消费税，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科目。

例 2：某企业在建工程领用自产柴油，成本为 100 000元，

售价为 132 000元（不含增值税，含消费税），按售价计算的应

交增值税为 22 440元，应交消费税为 12 000元。

该企业的有关会计分录如下：借：在建工程 134 440；贷：库

存商品 1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22 440、

———应交消费税 12 000。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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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分行业试行农产品增值税

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的规定

为调整和完善农产品增值税抵扣机制，经国务院批准，决

定在部分行业开展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现将有关

事项规定如下：

一、自2012年7月1日起，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销售液

体乳及乳制品、酒及酒精、植物油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入

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范围，其购进农产品无

论是否用于生产上述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均按照《农产品增

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实施办法》（附件1）的规定抵扣。

二、除本规定第一条规定以外的纳税人，其购进农产品仍

按现行增值税的有关规定抵扣农产品进项税额。

三、对部分液体乳及乳制品实行全国统一的扣除标准（附

件2）。

四、各级财税机关要认真组织试点各项工作，及时总结试

点经验，并向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报告试点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

附件：1. 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实施办法

（略）；2. 全国统一的部分液体乳及乳制品扣除标准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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